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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討論案一一一一】】】】    

NCC 來函，有關貴公司經營年代新聞台於報導台北市林森北路錢櫃 KTV 店大

火案，請提送貴公司新聞評議委員會討論，並將統整資料、會議紀錄及會議結

論函送本會，請查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有關陳情反映年代新聞台迴避報導旨揭新聞乙情，請將該涉己事務之新聞報導

(含時間及則數等)及執行製播規範情形統整，提送貴公司新聞評議委員會討

論，並將前述統整資料、會議紀錄及會議結論函送本會，以及貴公司網站對外

公布周知。 

【【【【議題報告議題報告議題報告議題報告】】】】    

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 

1. 台北市林森北路錢櫃 KTV 於 4/26 早上 10 點 50 分發生火警，由於為涉己新



聞，本台基於媒體專業，恪守媒體倫理，在新聞處理，遵守涉己事務自律

規範，力求新聞報導符合客觀真實原則、公正原則、公開原則以及公眾保

護原則，善盡媒體查證及平衡的職責。 

2. 錢櫃火警發生為 4/26 上午 10 點 50 分，本台在當天 12:36、16:40、17:11、18:00、

19:35 的新聞時段都有播出，客觀報導此一重大新聞事件，在報導角度上，

包括火警現場的救災情形，救人的過程以及傷者的回應，並訪問台北市消

防局第三大隊大隊長王證雄的救災說明，表示營業場所關閉五項消防設

備，進一步查明起火原因，追究疏失的相關責任。 

3. 訪問錢櫃執行長連福財，業者強調會負起責任全力救治及賠償責任，絕不

推卸責任。 

4. 台北市長柯文哲到現場，要求業者停止營業，並要求保全證據，交由專家

做鑑定。 

5. 火警發生時，業者正進行電梯施工，但整棟樓包括排煙、灑水、警報等 5

項設備全被關閉，屬於嚴重的人為疏失，共有 9 名包商被約談，朝公共危

險及過失致死調查。 

6. 持續報導業者的善後處理及究責部分，包括業者的賠償事宜、錢櫃所有分

店暫停營業、提高安檢規格，以及督促政府對所有密閉式公共場所的公安

檢查，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善盡媒體監督政府，守望環境的責任。 

【【【【議程討論議程討論議程討論議程討論】】】】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嚴嚴嚴嚴智徑智徑智徑智徑執執執執行行行行副副副副總總總總: 請經理補充說明。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 錢櫃火警發生第一時間，同仁都到現場採訪，絕非外界所言因為

涉己我們沒有派人，我們所看到的新聞畫面都是同仁拍攝，第一時間因為火場

消息瞬息萬變，一開始是說人員都己經安全撤離，我們在午報的第一時間以 BS

的稿子先帶過，後續在每個整點都有連線報導，後來到三點以後，陸續發現有

人受困之後命危，我們就一直擴大它的新聞篇幅，一開始我們也知道這是涉己

事務，新聞處理力求平衡、嚴謹，後續我們幾乎每天都有追蹤報導，畢竟這是

一個公共安全的重大議題，站在媒體專業立場，我們做公正平衡的報導，並沒

有偏頗業者。 

 

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 最主要是涉己事務及災難事件的處理，這些受到意外的傷亡者都

有馬賽克，兼顧到隱私部分，報導角度也做多元呈現，包括消防、賠償也有探

究原因，有一個處理還不錯的部分，就是講到立法院的質詢，立委質詢內政部

長火警的責任是錢櫃還是包商，次長回答是包商但還是要再查證，這部分年處

理的很完整，也沒有把「還是要再查證」拿掉，沒有引導事件的特別角度，我

們看到涉己事務的公共利益，報導角度要多元，我覺得年代的報導是 OK的，

有關利益的揭露，包括消費者可能需要賠償的部分，有些台它會處理驚惶失措

的部分，但年代對此災難新聞部分並沒有這樣做，所以我覺得整個涉己新聞處



理的還好，再來是多元平衡也是 OK的。 

 

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李玉梅編審:涉己事務自律規範，媒體應符合客觀真實原則、公正 原則、公開

原則，以及公眾保護原則，善盡媒體查證及平衡的職責。 

 

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 NCC的來函，希望能說明報導比例，包括民眾申訴以及一些知名

網紅在事發當下第一時間的質疑，因為老闆都是同一人。報導比例上，跟其他

電視台相較，包含時間及則數，應提供具體的說明。針對報導內容內製播部分，

是否有依據我們的新聞自律綱要中關於涉己事務的原則進行處理，應該要從

NCC來函要求說明事項具體回應。涉己事務大家都會把矛頭指向練老闆等重要

高層，尤其練老闆也是錢櫃的負責人，所以大家會希望看到比較明確的說明，

年代有無落實對於涉己事務的報導原則，如：第一時間有沒有報導。其次是你

們的談話性節目，花了多少篇幅去處理，包括張雅琴、謝震武其實都有在處理，

就說明有處理，以及有沒有根據你的新聞製播比例原則、涉己事務的報導原則

做處理。我們要說明這幾天我們在新聞報導上，相關報導比例有多少，包括新

聞節目，在談話性節目都有做過何種處理，以及網站上沒有做適度的公告。 

 

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 涉己事務很重要的就是公開事件的前因後果，年代新聞在哪個時

段有報導出來，調查之後的報導，以及處理的過程，這是很重要的部分，新聞

內容也要有清楚報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嚴執副嚴執副嚴執副嚴執副: 錢櫃的火警調查結果，基於偵查不公開，我們無法說明。該事件

一發生，營業場所的監視錄影帶都被檢調單位查扣，業者也看不到，唯一有看

到的就是王姓工頭，他說他沒有帶東西進去，事實上他就是帶著雷射測距儀進

去充電，當場閃燃爆炸，畫面清清楚楚，這是火首，第二就是誰關掉警報系統，

目前是偵查不公開，但面對管理責任，集團是要負起責任。錢櫃從案發第一天

開始，所做的就是全力救治傷者，還有對罹難者家屬的安撫與賠償，新聞我們

沒有去做任何操作。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面對重大災難新聞涉己的因素，本來就應該更加審慎，既然部分

輿論針對年代在錢櫃新聞的相關報導，尤其是一開始它的比例及方向，提出批

判，我們自然必須嚴肅地檢討整個事件的處理，是否存有需要改進之處。經過

剛剛執行副總與經理的說明，我認為現在年代應該要積極做兩件事：首先，誠

如執行副總所言，針對這件事的報導，年代高層既然自認為坦蕩蕩沒有任何操

作，那麼對於新聞部同仁在製播此一新聞時，是否遵循新聞製播的準則，對外

就應該要做清楚的說明；其次，對於外界一些給年代貼上標籤的質疑，新聞部

同仁也應自我檢視整個編採的過程，包括在整個新聞的比例上，是否真的有失

衡之處？ 若同仁認為新聞處理符合以往對重大災難新聞的先例，那麼對於外



界的質疑，也宜適度說明予以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嚴執副嚴執副嚴執副嚴執副: 我們對其他業者發生火災，會考慮為了他們的生計著想，也會對

業者的名字有所保留，此新聞是重大公安事件，當天的狀況十分嚴重，在新聞

上我們絕對秉公處理。網路跟媒體的訊息，有些特定同業跟政黨對我們的成

見，我們接受監督就是認真處理，所有的受害者都受到應有的照顧與善後，也

都沒有人出來跟我們抗議。我們自己是媒體，後來也都打上涉己事務，我們甚

至也沒有拿我們的媒體去反攻別人，沒有任何的新聞操作。甚至有人說，是否

在 KTV 裡擅自關閉煙霧偵測器，現在有菸害防治法，且抽菸根本不可能會啟動

偵測器，何來關閉的必要?有特定媒體這樣攻擊錢櫃，我們反而因為是涉己事

務，我們沒有刻意去解釋，事實真相只有一個，基於偵查不公開，我們無法透

露，相信司法最後一定會還錢櫃一個公道。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既然年代以往對災難新聞的處理，就是秉持這樣的原則，有沒有

可能找出一條同類型的新聞，來證明我們向來就是如此審慎去應對，這是杜悠

悠之口最好的方法。此外，新聞的呈現除了新聞的比例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

有沒有把事情的關鍵報導出來，否則播送的比例再高，有意義的新聞資訊若只

佔少數，那麼這樣的新聞編採反而不值得效法。所以我認為年代必須強調，對

於此次的慘劇，是否已經把關鍵部分報導給大眾知悉。例如：這次火災會引發

如此大的傷害，最主要是偵測及警報系統的關閉，這部分假使年代新聞做到了

翔實報導，基本上就盡了媒體傳遞資訊的義務。也就是，新聞事件的報導應該

要質量並重，如果你訪問到十個人，十個人講法都差不多，那麼沒有必要十個

人的訪問都播送出，這只是把時間拉長而已，關鍵部分的報導才是重點。如果

能夠證明年代對災難新聞的處理向來如此嚴謹，著重新聞的品質甚於時間的長

度，那麼坊間對年代新聞第一天報導的比例比較少的疑慮，或可以得到適度的

澄清。。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第一時間錢櫃發生火警，當班的採訪主任有回報是集團的關係企

業，我說，如果有重大傷亡，就比照公安意外的規格處理，我沒有提出不要報

的要求，他問名字可不可以報，假設它只是個梯間火警，人都疏散了，我請問

這個要很大篇幅報導嗎? 火場第一時間他回報看起來人都疏散了，我的回應就

是如果人都平安，就比照一般火警，如果有傷亡，就比照重大公安意外的標準

處理，編採流程有固定的 SOP，從接近中午時候發生，我們在 12:36就播出第

一則，到下午的每個整點都有報導，到了晚上 18: 00、19:35就有兩則完整新聞，

主要是火警的原因跟責任都不清楚時，我們要求謹慎查證，到了第二天 4/27 包

括談話性節目，我們就有 8 則新聞，我們的份量有達到重大新聞的比例原則與

則數，4月份的武漢肺炎疫情相當嚴峻，是社會關注的重大議題，也是新聞採

訪的重點。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既然外面有這麽多對年代的攻擊，有沒有做積極澄清，例如有人

質疑年代一開始在新聞中連名字都不打，只說林森北路某 KTV。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 晚間出來的新聞的內容都說是錢櫃 KTV。 

 

嚴智徑執副嚴智徑執副嚴智徑執副嚴智徑執副: 舉例而言，如果是某旅館發生公安事件，我們為了他們的生計，

我們不會刻意去提哪一家旅館，這個事件是重大公安事件，所以當然該提。 

 

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 我們先從法規面或自律規範來看，我們是不是第一時間就打涉己

事務，以及是不是有需要? 是否打「涉己事務」其實對民眾不重要，而是達到

律己的效果，從閱聽眾來看，新聞報導的目的是要達到什麼效果，如果是提醒

到相關場所要小心，各台的報導都有達到此效果。有關不幸罹難者的報導，年

代沒有很聳動報導罹難者家屬的情緒，像有一台講到兒子跟媽媽道別，容易造

成受害者的二度傷害，年代的處理有講到實際狀況，但並沒有誇大聳動效果。

我們要看 4/26 KTV 火警事件，社會有多少的關注度，值得我們反思，這是一個

假日，假日跟平日有沒有不一樣，張雅琴主播被攻擊沒有播此新聞，張主播講

這是假日我休息，因為是涉己新聞，人家要批評我們就是低調，有些人就是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除非有人非常認真去看前因後果，要不然很容易被煽動，所

以可以低調回應，我們有沒有依規定處理涉己新聞，可以提出來檢討；另外就

是假日跟平日我們有什麼差別，再把我們跟過去的同類新聞做評比，如果則數

比較少那是為什麽，第一個我需要查證，第二個就是因為是涉己新聞明明知道

很多，但涉及偵查不公開，我不方便講。當時最受重視的是武漢肺炎，在比例

上不可能因為此新聞，那武漢肺炎就不要報，當時清明連假結束，又有磐石艦

的疫情，因為疫情的緊繃，產生新聞報導上的排擠效應。很多危機的處理，第

一個 30秒，要表達同理心，嚴執副在記者會也有表達，我們要有自己的 SOP，

既然有此質疑，我們就盡量澄清，不足的地方要點出來。 

 

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 持平來看第一時間年代並沒有在鏡面上打上“涉己事務”這幾個

字，是值得討論。建議以後應建立 SOP，因為我們的新聞製播規範應該有，藉

由這次機會，建立起年代對於落實及強化自律規範中的涉己事務報導，說不定

足以做好典範。另外也需明確對外說明，我們第一時間在新聞的編輯台的製播

流程上，絕對沒有因涉己事務而壓新聞，這是很重要的說明。第二是為何沒有

如外界所期許，你應該報導更多，第一時間有沒有打上涉己事務這幾個字就是

自律，這不是民眾看懂不懂的問題，而是要給看得懂的人看，代表我們的誠信

與問責性。可能第一天還太慌亂，還在確認當中，沒有警覺到我們應該在第一

時間要打上涉己事務，未來如果我們遇到涉己事務報導，第一階段就是要誠懇

面對外界疑問或道歉，說明我們沒有壓新聞。再者，我們會善盡涉己事務應盡



的責任，要持平報導且靜候檢調單位的調查，此外我們沒有不去盡採訪之責，

積極去追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是我們去究責時，做為一個利害關係人當事人，

有些報導空間是要節制的，而不是像一般媒體去帶風向或影響輿論，自律原則

就是要節制而且要衡平，這兩者是重點。要把關鍵的脈絡說明清楚，而不是跟

著其他媒體帶風向。 

 

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這是一個重大的新聞，不管假日或是平日，應有自己的緊急處理狀

況，當天我關注各台對此新聞的播報情況，到底年代要怎麽報導? 事實是比較

晚，我想因為是涉己事件，各台甚至有些偏頗或誤導的報導，但年代因為是涉

己事件所以更慎重，要如何真實確實報導此事，火災是一種突發緊急意外，而

且通常是第一時間就會報導，為什麽我們晚了，到底晚多久來報導這件事，前

面提到比例原則，還有這幾則是不是真的報到重點，如果報的是無關緊要的，

甚至是攻擊別人或是抹黑，那這些新聞是沒有公共利益的。年代雖然晚了一點

點，但是我們非常深入處理這些涉己事件，甚至是更公平公開來揭露，像追查

火源及後續的究責部分，我們不推卸是假日，在處理緊急及重大新聞，我們有

秉持專業 謝謝也辛苦你們了。 

 

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 第一件事就是迴避報導涉及事務兩件事，第一是應報導未報導，

第二是報導則數偏少或時段偏少，針對其他台的報導內容，我們沒有漏報，例

如有沒有那台報了獨家是我們沒有的，只要針對此事件的重要關鍵，別人有報

的我們都報了，代表我們沒有迴避，第二件事看來是沒有，剛才露出的那兩則，

跟我看其他家的內容是一致的，沒有看到那一家有獨家。我們針對迴避這件

事，我們報導時數上面，倒是不用把總時數幾分幾秒，報導總則數如附件，讓

NCC可以看到，有關則數及篇幅，其實並無不妥。針對部分閱聽人，對於本台

涉己事務應再加重報導的部分，我們可以再檢討改進。經本會倫委會討論後，

我們報導尚稱詳實，亦無違反自律相關規範，惟委員亦有建議，針對涉己事務

未來應於第一時間即加註明，錢櫃為本台轉投資之事業，類此事件，應予註明。 

 

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 按照年代的新聞自律規範，涉己事務的報導原則，按照現行規範

我們沒有抵觸，但委員建議我們以後要這麽做，那就是年代的新聞自律規範要

加這四個字。 

    

【【【【討論案二討論案二討論案二討論案二】】】】 

NCC來函，有關民眾反映年代新聞台於 109 年 3月 13日播出「突發琪想」節

目內容錯誤，請貴公司提請內部倫理委員會討論，並將會議紀錄送會議結論函

送本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該節目來賓出示手機照片，指稱是新北市某護理師，實際上是中國的護理師照



片，節目違反事實查證原則，又是事先錄影節，理應做足事實查證，該節目遭

踢爆做假照片後，也沒有在同時段更正道歉，製造謠言也沒澄清。 

【【【【議題報告議題報告議題報告議題報告】】】】    

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編審李玉梅報告:::: 

針對來賓遭檢舉誤植照片，說明如下: 

1. 突發琪想於 3/13(週五)播出節目，來賓丁學偉講到台灣相關防疫，讚美辛苦

護理人員包機穿戴防護衣，因此臉上出現壓痕，並秀出自己手機的照片輔

佐說明(經查，國內新聞報導確有其事，非製造假新聞，但照片卻誤植為中

國大陸某位護理師)。完整口白如下： 

 

我再對照一下有一張照片我再對照一下有一張照片我再對照一下有一張照片我再對照一下有一張照片，，，，你看了實在足甘心你看了實在足甘心你看了實在足甘心你看了實在足甘心，，，，這個是八里這個是八里這個是八里這個是八里，，，，她的臉沒有她的臉沒有她的臉沒有她的臉沒有

問題喔問題喔問題喔問題喔，，，，她的臉沒有受傷她的臉沒有受傷她的臉沒有受傷她的臉沒有受傷，，，，沒有什麼事情沒有什麼事情沒有什麼事情沒有什麼事情，，，，她是八里療養院的一個護理長她是八里療養院的一個護理長她是八里療養院的一個護理長她是八里療養院的一個護理長

→→→→(秀出自己手機照秀出自己手機照秀出自己手機照秀出自己手機照)，，，，叫做賴碧蓮叫做賴碧蓮叫做賴碧蓮叫做賴碧蓮，，，，她那天就是參與武漢包機的醫護人員她那天就是參與武漢包機的醫護人員她那天就是參與武漢包機的醫護人員她那天就是參與武漢包機的醫護人員，，，，

她的臉上穿著那個防護衣她的臉上穿著那個防護衣她的臉上穿著那個防護衣她的臉上穿著那個防護衣，，，，就緊繃著封了十幾個小時就緊繃著封了十幾個小時就緊繃著封了十幾個小時就緊繃著封了十幾個小時，，，，所以她臉拆下來之所以她臉拆下來之所以她臉拆下來之所以她臉拆下來之

後後後後，，，，滿臉皺褶都是全部那個疤痕有沒有滿臉皺褶都是全部那個疤痕有沒有滿臉皺褶都是全部那個疤痕有沒有滿臉皺褶都是全部那個疤痕有沒有，，，，所以說她那個陳時中部長說要跟所以說她那個陳時中部長說要跟所以說她那個陳時中部長說要跟所以說她那個陳時中部長說要跟

她合照的時候她合照的時候她合照的時候她合照的時候，，，，她就講說我這個臉太醜她就講說我這個臉太醜她就講說我這個臉太醜她就講說我這個臉太醜，，，，那麼醜怎麼跟你合照那麼醜怎麼跟你合照那麼醜怎麼跟你合照那麼醜怎麼跟你合照，，，，陳時中部陳時中部陳時中部陳時中部

長馬上安慰她說長馬上安慰她說長馬上安慰她說長馬上安慰她說，，，，這個叫做光榮印記這個叫做光榮印記這個叫做光榮印記這個叫做光榮印記。。。。 

 

2. 節目當晚播出後，3/15 新聞報導有大陸媒體批評指正，丁學偉隨即在個人

臉書上做出更正並道歉，並放上正確的台灣護理長照片，國內新聞媒體有

相關報導(如附件)。此案非如檢舉函所說，製作假新聞，但該來賓確有誤植

之處。 

丁學偉 3/15 在臉書發文指出，錯就是錯，近卅年的媒體人不可原諒，虛心

接受批評指教。他指出。本人要公開為我在上週五節目中，引用錯誤照片，

向所有國人跟閱聽人道歉，對不起!當時是錄影前，突接獲友人傳來消息，

告知賴碧蓮護理長與陳時中部長的對話與照片，本人第一時間只確認對話

內容屬實，卻無法查證照片中人物並非賴碧蓮護理長，因此出現張冠李戴

的嚴重錯誤，除向賴護理長及被誤植的醫護人員致上萬分歉意，也對自己

的搶快而導致地嚴重疏忽，向全民致歉! 

3. 節目製作單位在 3/15 同步把該集節目 youtube視頻設為「不公開」，主動將

錯誤內容下架，不再藉由其它平台傳播，雖是來賓提供錯誤資訊，但本台

本著專業媒體的守門責任，將其下架，後續並進一步將整個影片設為私人，

目前網路上已完全搜尋不到當天的節目視頻。 

4. 製作單位未來將加強守門機制，避免再有類似情況重演，第一，製作單位

事前將與來賓充分溝通，確認來賓所提供的資訊為正確；第二，播出前，

將加強審核節目錄影帶，對節目內容加以嚴格把關，不得違反事實查證及

公平原則，善盡媒體的社會責任，建立媒體的專業形象與品質。第三，未

來若有來賓引用錯誤資訊，將在節目中立即澄清，予以更正說明，以正視



聽。 

【【【【議程討論議程討論議程討論議程討論】】】】    

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王麗玲委員: 這個新聞我第一時間有看到，來賓用錯照片，之前新聞有看到賴

碧蓮護理師，心想有人會這麽仔細嗎? 事實證明閱聽人這麽多元，播出的文字

或照片必須慎重，年代一直是個典範，一直都非常小心，丁學偉是節目的固定

來賓，未來我們也要更慎重，既使你要引用賴碧蓮的照片，她是否願意在這個

節目被使用嗎? 就算當天用的是本人照片，這照片是怎麽來的，她跟陳時中照

相時都沒拿下口罩，你如何拿到此照片?當然這是好事，但她不見得願意被揭

露肖像，我們也應該更謹慎，丁記者如此粗心大意，很值得去檢討這件事。我

們在錄影時有這麽多談話性節目，有時候太激動又搶快，要更注意也給我們一

個警惕。 

 

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 突發琪想是一個談話性節目，衛星公會的新聞自律執行綱要，對

談話性節目要放在新聞的框架上，要考慮到能不能揭露個人隱私，再來這樣一

個談話性節目，都會講來賓的發言跟本台無關，雖然該名來賓事後也自己去做

澄清，但的確我們在守門上需要去留意，這是一個來賓的發言過程，我們在平

台上要做適度的查證，談話性節目的權責畫分，需要再釐清。 

 

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大華委員: 依據衛廣法談話性節目也視同為新聞，因它談的是一個正在發生

的新聞事件，它一定就還是要做到平衡，還要查證，這是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在評論正在發生的事，是屬於新聞的一環，也就是廣義的新聞，就會有新聞

把關上的問題。而談話性節目的重點，一是主持人有沒有警覺到他或來賓所提

到的資訊，製作單位在看腳本時，有沒有盡到責任去確認，來賓所提供的照片、

圖文是不是正確，製作單位要有責任把關。言論你可以說自負其責，這是事實

查證的問題，但你不能說製作單位沒有這個把關責任。主持人是不是知道他有

帶這個照片上節目也很重要，你不要陷害他，主持人也要警覺到應該追問這個

照片是不是當事人所有或經過查證。由於這是預錄的節目，現場都沒有人意識

到這照片看起來不像台灣人，這就真的是一個警訊。 

 

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 不論是新聞性或是談話性節目，資訊有錯誤的，處理原則很清楚

就是要更正，不論是什麽議題，這是一個基本告知，來賓在臉書已經表達歉意，

那是他家的事，我們節目不對那就要更正，至於製作單位在準備資料只能儘量

查證，不管是不是事先錄製，新聞難免會有些錯誤，我們要有這樣防錯機制，

新聞部製作單位需要注意。 

 

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楊益風召委: 執副已經明講，有錯就更正，這個機制沒有太大問題，NCC 說你

違反事實查證原則，事實查證一定要先做的，不能事後或者道歉就可以平衡過

來，道歉只是我做不對，我道歉，已經確定目前相關的法令要求談話性節目，



也要納入新聞自律，因此我們建議是如果你們並不期待按照現有的自律規範，

同步要求新聞跟談話性節目，你們有必要提出一套自己對談話性節目的自律規

範，談話性節目我不可能事先都去詳查，你們可能要在自律規範裡規定，例如

來賓的言責及所提供的相關資料具體可知明知違反真實者，否則言責自負，但

如果事後經他人舉證本台仍應加以道歉，至少你會符合自訂的自律規範。 

                                                 

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黃葳威委員: 我覺得新聞是要去看他的動機，是否有什麽動機要去隱藏某些資

訊，但這則新聞，這照片是一個輔助，他目的是陳述醫護人員跟陳時中之間的

事情，它的動機是要講醫護人員的辛苦，不是要去談這個女的怎麽樣，但他的

工具查證有問題，所以我覺得動機很重要，很多事件都在進行當中，所以要一

直去追，也許 100%對，也許 95%對、5%錯，那不能因為 5%錯，所以那 95%不

應該做，這樣就影響到新聞自由的範圍，第三部分所謂的假資訊假照片，它有

三個面向，第一是無中生有，第二是張冠李戴，第三是惡意，此新聞可能是張

冠李戴，但新聞的動機不是在談論這個人的身分。 

 

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呂淑妤委員: 最近也有很多武漢肺炎談話性節目，你在查證的部分應該是善意

查證，我在看這個新聞部分，照片是比較容易查證，丁學偉講的好像他就在現

場，他對陳時中部長和陳碧蓮對話講得非常清楚，再加上有圖為證，好像非常

有說服力，這就需要專業的知識與釐清，或者有些稗官野史，或者是講一些年

代久遠的事情，跟本也不能求證，有些不是新聞善盡查證的範圍，就好像人家

出來開記者會，那你就播出來，或者是兩造雙方的立場都播，所以這就是平衡

報導而己，這個事件對我來說，他講的那個對白好像他就在現場一般。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 這是當天記者會陳時中分享的內容，他說他看到東方航空載回返

台國人，他看到護理長說想跟她合照，護理長說她穿戴防護衣，而且長時間戴

口罩很醜，所以不要合照，丁學偉轉述記者會上的對話。 

 

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黃銘輝委員 : 檢舉人提出兩個點，欠缺事前查證以及沒有道歉及更正澄清。針

對事實查證的部分，檢舉人強調既然是事先錄影的節目，就應做足事實查證，

剛剛有委員提到新聞節目和新聞談話性節目是否都要盡事實查證的義務？ 個

人以為，電視媒體本身對於節目內容享有編輯裁量，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再加

上衛廣法規定製播新聞及評論，要符合事實查證原則，此處的「評論」解釋上

當然包括談話性節目。僅管如此，不同類型的節目，事實查證義務自然會有不

同程度的要求。例如：在大眾傳播法上，每天即時採訪即時播出的 daily news 和

每週或每月出刊的新聞雜誌，本來就會有不同。是以針對談話性節目，我贊成

召委所說，也許內部再給它獨立一個規範，把它查證程度，做一個清楚的界定。

畢竟，一般的記者是去採訪新聞挖掘真相，談話性節目是找人來評論，如果每

一個來賓講的話，都要派一組人馬去查證，這在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所以這



部分回應時，應該強調新聞談話性節目的特質，製作單位邀請來賓，目的是要

豐富議題的討論，所以製作單位的義務，就是向來賓提醒所言應有所本，至多

就是適度對來賓所提供的內容做初步的篩選，但無論如何，不可能再派一組人

馬上山下海去找出是不是這個人、或有沒有這件事。民眾會有一種誤解，所謂

的事實查證就代表電視台所播的東西就一定是事實，而且永遠不會出錯，這樣

的觀念其實是不正確的。當然，我們並不是放任媒體出錯，如果萬一出錯了，

事後應該要有即時的回應，特別是假使來賓已經對外認錯道歉，下次節目在播

出時，不論有無邀請該位來賓，主持人都應該主動再次澄清並道歉，製作單位

若能確實盡到說明澄清的義務，相信也許人家就不會來函抗議了。 

 

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簡振芳經理:  NCC 有請我去講查證原則，丁學偉講這個他沒有惡意，他不是要

去攻擊照片中的女生，只是要揭露醫護人員的辛苦，媒體只能做到善盡查證的

義務，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真正真實的查證，他可能可以講他可能像這位女士這

樣滿臉痕跡，不想跟部長拍照，也許就沒有這麽大的爭議。 

 

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嚴執副主席: 我們有採訪的特權，但我們的社會責任重大，一個是涉己事務，

當真正面對時才知道它有多麽嚴肅，我們該不該涉己到什麽程度，我們也在掙

扎，我們要儘量公正客觀去面對錢櫃事件，它是我們集團轉投資的公司，但遇

到變動的因素強力介入，我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謙虛以對，你做媒體義正詞嚴

批判別人，我們對很多事沒有做強勢回應，結論是我們要謙虛以對，第二個題

目，無論是新聞還是新聞節目，我們有必要更正及查證責任都要自我要求。 

 

【【【【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會議結論】】】】    

1. 涉己事務，媒體更要謙虛以對，公正客觀報導新聞事件，符合客觀、真實、

公正、公開以及公眾保護原則，且善盡媒體查證及平衡的職責。 

2. 無論是新聞還是新聞節目，媒體須負起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若有錯誤必

須加以澄清更正。 

 


